
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（一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有鑑於台灣電力公司近幾年燃煤量與碳排量均居高不下，火力電廠超額，是以造成排碳恐無碳權可抵減，與環境部長期政策相左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有關環境部至今已召開兩場碳費費率審議會，是否已訂定費率？倘未能達成原訂第一季公布費率之承諾，碳費徵收費率時程一再延宕，恐讓本國企業無所適從，請查復碳費徵收費率時程延宕之原因。
（二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有鑑於台灣電力公司營運長期累積龐大的負債等諸多問題，以及近幾年燃煤量與碳排量均居高不下，火力電廠超額，是以造成排碳恐無碳權可抵減之情況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一、查台灣電力公司近年來負債總額呈逐年攀升趨勢，自103年底債務餘額1兆7,319億元（占比89.90%），至111年底增至2兆1,980億元（占比94.52%），本院預算中心研究成果估計，台電公司於112年底負債總額將增至2兆4,155億元（占比97.09%），顯見台電公司營運有所缺漏，相關檢討因應措施為何？
二、據台電統計，年燃煤量在二千七百至二千八百萬噸之間，年排碳量介於九千一百萬噸到九千八百萬噸，比第一階段的目標值八八五六萬噸高出許多。目標若未達成，經濟部的相關處置為何？
三、環境部於2010年曾為誘導產業減碳，對積極減碳者核發「先期碳權」，事業單位可拿先期碳權抵減做「碳中和」，台電公司也各動支四百十一點七萬噸及九百五十二萬噸先期碳權，抵減2020及2021年火力電廠的超額碳排。如今台電公司面臨因火力電廠超額，而排碳恐無碳權可抵減之情形，台電公司要如何解決？



